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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38          证券简称：勤上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2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披露权益变动报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控制权发生变化，晶腾达仍为公

司第一大表决权持有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俊锋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第一

大表决权持有人东莞市晶腾达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晶腾

达”）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股东山东省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山东金融资管”）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司原控

股股东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上集团”）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

报告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因山东金融资管申请执行李旭亮、温琦、勤上集团民事一案，北京市第二中

级人民法院分别于 2024 年 2 月 27 日、2024 年 3 月 12 日对勤上集团持有并已

委托晶腾达行使表决权的公司股份 45,500,000 股、62,500,000 股进行公开网络

司法拍卖，根据阿里拍卖平台公示的《网络竞价成功确认书》，山东金融资管以

最高应价竞得勤上集团持有公司的 45,500,000 股、62,500,000 股股份，若过户

成功将导致导致勤上集团被动减少所持公司股份，晶腾达被动减少所持公司股份

表决权。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5 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

获悉原控股股东勤上集团被司法拍卖的 45,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17%）

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致使勤上集团持有公司股份变更为 209,465,37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 14.58%），进而导致晶腾达持有公司的表决权股份变更为

386,125,52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88%）。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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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原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暨权益变动超过 1%的公告》。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述已拍卖的 62,500,000 股股份尚未完成过户。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权益情况 

1、晶腾达 

本次权益变动前，晶腾达通过表决权委托持有公司 386,125,528 股股份表决

权，占公司总股本的 26.88%，为公司第一大表决权持有人，李俊锋先生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晶腾达持有公司 323,625,528 股股份表决权，占公司总股

本的 22.53%，仍为公司第一大表决权持有人，李俊锋先生仍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山东金融资管 

本次权益变动前，山东金融资管持有公司股份 45,500,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3.17%，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山东金融资管持有公司股份 108,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7.52%，均为无限售流通股。 

3、勤上集团 

本次权益变动前，勤上集团持有公司 209,465,370 股已委托表决权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14.58%。 

本次权益变动后，勤上集团持有公司 146,965,370 股已委托表决权股份，占

公司总股本的 10.23%。 

三、其他相关说明及风险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第一大股东及控制权发生变化，晶腾达仍为

公司第一大表决权持有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俊锋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目前公司经营正常。 

4、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晶腾达出具了《详

式权益变动报告书》、山东金融资管及勤上集团出具了《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权益

变动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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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原控股股东勤上集团、原实际控制人李旭亮先生、温琦女士及其一

致行动人李淑贤女士、梁金成先生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将其持有公司的全部股

份（合计 431,625,528 股，占当时公司总股本的 29.84%）委托给晶腾达行使，

晶腾达成为公司第一大表决权持有人，其执行事务合伙人李俊锋先生成为公司实

际控制人，构成收购行为。 

由于勤上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李旭亮先生作为收购人的一致行动人在收购

完成后 18 个月内被动减持股份的情形，违反了《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七

十四条的规定。 

由于公司第一大表决权持有人晶腾达及实际控制人李俊锋先生未直接持有

公司股份且不存在转让公司股份的行为，不存在违反《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七十四条规定的情形。 

6、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 

7、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变动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8、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

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晶腾达出具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山东金融资管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勤上集团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9 日 


